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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钱忠良及一致出让人协议转让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钱忠良、雷

斌、卜文海、王海滨、张曹、贾云刚等6人（以下简称“一致出让人”或“转让

方”），于2015年12月7日与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

藏瀚澧”或者“受让方”）签署了《钱忠良、雷斌、卜文海、王海滨、张曹、贾

云刚与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9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69。 

2016年1月21日，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商议，同意对协议有关条款进行修订，

并于同日签订了《钱忠良、雷斌、卜文海、王海滨、张曹、贾云刚与西藏瀚澧电

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

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22日披

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6-002。 

2016 年 1 月 28 日，受让方已按照协议约定为转让方代为缴纳了标的股份之

税费计 179,089,098.96 元，地方主管税务机关已出具了该笔税款的完税证明。 

2016 年 2 月 24 日，公司接到转让方告知：受让方已于当日向本次股份转让

事项的共管账户支付了本次股份转让项下的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 1 亿元。截至本

公告日，本次股份转让项下的尚有剩余转让价款 644,376,189.04 元未进行支付。 



 

基于受让方向转让方提出延长付款时间的申请，为顺利推进本次交易，转受

让双方同意对《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本次股份转让项下的剩余转

让价款支付事宜以及相应的违约责任进行调整，并于 2016年 2月 24日签订了《钱

忠良、雷斌、卜文海、王海滨、张曹、贾云刚与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关于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项下剩余转让

价款支付的补充约定》，现将具体修订情况公告如下： 

一、再次修订《股份转让协议》第 2.6 条的约定 

现修订为：“转让方应在解除转让方一股权质押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递交协议转让标的股份给受让方的相关资料，须受让方提供的资料受让

方应给予全面配合。转让方协议转让标的股份事宜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后，转让方应当按照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自行并如实申报转让标的股份的个人

所得税缴纳事项，自转让方申报完毕且达到法定可缴纳状态之日后的 5 个工作日

内，受让方须为转让方代为缴纳标的股份之税费(最终以有权税务机关核定为准，

预计约 2.00 亿元)，由受让方直接支付给有权税务主管机关。自 2016 年 2 月 24

日起，受让方应按照以下时点分阶段向转让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 644,376,189.04

元，该等转让价款将支付至共管账户： 

第一阶段受让方在 2016 年 3 月 1 日前（含），支付 2 亿元剩余转让价款至共

管账户； 

第二阶段受让方在 2016 年 3 月 8 日前（含），支付 2 亿元剩余转让价款至共

管账户，与第一阶段合计为 4 亿元； 

第三阶段受让方在 2016 年 3 月 30 日前（含），支付本次股权转让的余下款

项 244,376,189.04 元。 

受让方同意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不含，即从次日起算），就剩余未支付的

股权转让价款，每未全额支付完毕 1 日，按照剩余未支付总额的千分之一计算补

偿金给转让方，按日计算。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不含，即从次日起算），共管

账户里资金自该日起新产生的孳息归转让方所有；该日前已产生的孳息仍归受让

方所有。” 

 

二、再次修订《股份转让协议》第 10.5 条的约定 

现修订为：“若受让方未能在 2016 年 3 月 30 日前（含）付清剩余转让价款，



 

转让方有权随时解除本协议，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 5 亿元作为违约金(受让方

已经支付的定金、转让价款、约定归属受让方的共管账户孳息可抵部分违约金，

但受让方已向税务主管部门支付的税费不能抵偿违约金)，且受让方应无条件的

配合解除本协议第 2.5 条约定的质押手续，并应在 2 个工作日内申请解除质

押。若在 2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不配合申请解除质押的，受让方除应继续履行解

除质押手续外，还应另行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此项违约金为 5000 万元。转让方

应当根据受让方合理的指示要求，与主管税务机关协商已缴税费的退还事宜，如

协商不成，则转让方同意按照受让方的合理要求，采取一切合法的法律救济手段

主张税费退还；转让方应将退回的税费返还给受让方，转让方不享有税费的任何

权益。” 

 

三、修订《股份转让协议》第 10.6 条的约定 

现修订为：“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当日，双方应将共管账户内的相应资

金汇入转让方指定账户，若受让方不配合资金划转的，视为受让方违约，转让方

可以解除本协议，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 5 亿元的违约金(受让方已经支付的定

金、转让价款、约定归属受让方的共管账户孳息可抵部分违约金，但受让方已向

税务主管部门支付的税费不能抵偿违约金)，标的股份过户给转让方(转让方无须

支付任何转让价款)。受让方已代扣代缴的税费由受让方自行与主管税务机关协

商，但转让方应予以配合协助，且转让方不享有税费的任何权益。同时，受让方

应无条件的配合解除本协议第 2.5 条约定的质押手续，并应在 2 个工作日内申

请解除质押。若在 2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不配合申请解除质押的，受让方除应继

续履行解除质押手续外，还应另行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此项违约金为 5000 万

元。” 

 

四、除非另有规定，本约定任何一方未能或者延迟行使本约定项下的任何权

利、权力或者特权，不应视为其对该项权利、权力或者特权的放弃；任何对权利、

权力或者特权的单独或者部分的行使，不应视为妨碍其他权利、权力或者特权的

行使。 

 

五、本约定是《股份转让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股份转让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约定与《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不一致之



 

处，以本约定为准；本约定未约定或未明确之处，以《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为准。 

 

公司会密切关注本次股东协议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协议转让双方按

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职责。本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如有重大变动或进展，公

司将及时公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股东协议转让事项最终完

成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 

特此公告。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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